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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权与税权的博弈
———清末铁路货捐制度的形成及有限变动

马陵合

（安徽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芜湖２４１０００）

摘要　铁路货捐是清末出现的一种类似厘金的税收种类，其征收对象是铁路运输货物。因
为征税权力的不确定性，作为铁路货捐征收主体的地方政府，既要面对中央政府削弱地方对路权
控制和裁撤厘金的双重压力，也有因对子口税制度冲击而招致的外交上压力，更有来自铁路企业
要求减轻税负的呼吁。相关各方出于不同的目标，竭力维护自身的利益，形成以路权与税权矛盾
为核心的多方博弈。路权与税权的矛盾，源于中央与地方之间征税权和铁路管理权的管理边界
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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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货捐，也称火车货捐、铁路厘金①，是随着
铁路运输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类似厘金的税种。
铁路使传统的水陆商路发生显著转向，固有的设卡
抽厘方式，难以应对快速的铁路运输方式。铁路货
捐虽可视为厘金的替代品，二者还是有明显区别，
一般不会多次重复征收，其税率也相对比较固定、
明确。与既有厘金相较而言，它是一种特殊的商
税，兼具通过税和落后税的特征，因其征税对象是
货物，而非运输行为②。对于铁路货捐，中央政府
一直未能推行统一的征收政策，地方政府有着较大
的自主权。因缺乏对铁路管理权、所有权与征税权
之间关系的清晰政策规定，铁路货捐在某种程度上
比其他类型的厘金会牵扯出更为复杂的利权冲突，
导致在征收制度和税收分配上，存在着多方博弈。
普通厘金一般不涉及运输方的利益，铁路货捐的征
收与铁路企业运输效率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铁
路企业而言，铁路货捐在铁路运输过程中额外地增
加的收税环节，既损及铁路运营效率，也会减弱铁
路对客货源的吸引能力。因而，铁路货捐一直受到
铁路部门的排斥。对于商家而言，捐税负担沉重使
其难以享受铁路运输的便利。因铁路企业大多直
属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并不拥有铁路的产权和行
政权，其在路权上是缺位的，在铁路沿线的征税权
因此也受到诸多制约。作为税收征收主体的地方

政府所面对的，有来自中央政府削弱地方对铁路事
务干预和改革铁路货捐制度的双重压力。同时，因
铁路货捐对子口税制度形成直接的冲击，损及外商
利益，频频招致驻华使节的直接施压。在未能全面
实施裁厘增税前，中央与地方财政部门对于外商要
求裁撤铁路货捐，持消极抵制的态度，甚至希望依
托铁路货捐削减子口税单的使用范围。这种暧昧
的态度，只能增加相关中外交涉的难度。
自清末以来，铁路货捐虽不断受到各方诟病，

却能依然如故，变动十分有限。因为无法切实地解
决地方政府、中央与铁路企业之间权力划分问题，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③。本文拟从中央
与地方关系切入，多维度解读在清末铁路货捐这一
特殊税种的发展历程④，旨在探讨铁路货捐背后的
权力分配关系。铁路货捐制度的确立，前提是地方
政府获得在其行政管辖区域内针对货物流转的征

税权，因而，铁道行政机关和铁路企业就无法从法
理上制止地方政府征收铁路货捐。路局只能通过
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对地方政府施压要求废除和改

革铁路货捐，因缺乏权力保障，效果并不明显。铁
路货捐征收是否合理，数量是否适中，既取决于不
同行政主体在铁路的行政控制与税收征管上的利

权分配，也取决于相关经济主体（包括铁路企业、转
运公司、贸易商等）之间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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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铁路货捐与既存的厘金制度

早期的铁路倡导者更多的着意于铁路所引发

的市场变动对税收的整体影响，尚没有顾及与铁路
运输直接关联的税制。

１８７８年，薛福成在《创开中国铁路议》中，对铁
路可以增加国家税赋收入有着非常乐观的判断。
“诚能于西北诸省多造铁路，俾如江南之河渠，经纬
相错，则贫者可变为富。即东南诸省，得铁路以通
水道所不达，则富者可以益富，厘税之旺，必且数倍
曩时。”⑤１８８０年１２月，李鸿章在《筹议铁路事宜
折》中，列举了铁路的九大利处，其中之一便是增加
国家的税收收入。他说：“倘铁路渐兴，使之经纬相
错，有无得以懋迁，则北民必化惰为勤，可致地无遗
利，人无遗力，渐臻殷阜之象；其铁路扼要之处，征
收厘税，必渐与南方相埒，此便于国计也。”⑥

与李鸿章、薛福成的观点相左，刘坤一曾担心
铁路会使国家税厘收入减少。内地本已税卡林立，
如以火车运载商货，“轮车雨骤风驰，何能节节停
待”。他建议朝廷饬令刘铭传，“将一切利弊逐细推
求，先行踏勘道路，酌拟章程”，再“呈由总理衙门聂
明造路行车有无格碍，收税还款有无把握，参酌异
同，权衡轻重”，然后决定“其事或行或止”⑦。李鸿
章对此进行了回应，认为对税厘影响有限。南方税
厘约占十分之九，在北方仅十之一，铁路通车后，会
大大增加北方的税厘收入⑧。实际上，二人的主张
指向是不同的。刘坤一考虑的是铁路对既有厘卡
体系的冲击，李鸿章则认为铁路有扩张市场的功
能，厘金收入会随之增加，却没有考虑到商路改变
对厘金收入丰厚的南方地区所带来的冲击。
铁路开通之初，如何对经铁路运送的货物进行

征税，清政府没有拟定明晰的政策。在《矿务铁路
公共章程》中曾规定火车经过处可设关征税，但并
未明确如何征收，更没有言明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征
收，还是由地方政府征收。因铁路货运冲击传统水
陆商路，地方政府出于弥补厘金损失的目标，比较
迅速做出税收政策上的调整，自主地开征针对铁路
运输货物的税种。“铁路的建设将截断地方官吏一
条重要的财路————厘金……他们当然不能接受
铁路剥夺这笔可观收入。”⑨

１９０２年８月，京汉铁路南段贯通在即，河南巡
抚张人骏与湖北的地方官员就商定合办鄂豫火车

捐，汉口设火车货捐局，鄂境设５个分局，豫境设７
个分局，按２．５％之税率抽收在京汉铁路运输的商
货⑩；从量税者，则每百斤６５文，课税货物仅有１５
种。所收税款，鄂、豫两省平分，即所谓统征分解。
这种统征分解适应了铁路运输的特点，同时也使这
种类似厘金的税制可以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

１９０６年，京汉铁路全线开通，直豫两省订立
《直豫火车货捐试办章程》，总局设于安阳，征收办
法与鄂豫火车捐相同瑏瑡。直豫火车货捐、鄂豫火车
货捐局的设立，成为各省开设铁路货捐的先例。据
不完全统计，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裁厘改统前，共有

１７条铁路开征铁路货捐，其中１２条是在晚清开办
的。在这些开征货捐的铁路中，中央财政部仅能控
制津浦铁路的铁路货捐，其他铁路的铁路货捐收入
基本由沿线各省分享。不过，在中东铁路、南满铁
路、胶济铁路等列强直接投资铁路上，并没有推行
铁路货捐制度。只有胶济铁路收回后，地方军阀为
解决财政经费，开始征收铁路货捐。表１略可反映
各铁路铁路货捐的征收情况。

表１　各铁路征收铁路货捐简况

路名 开征时间 税率（从价） 税款分配 备注

京汉铁路 １９０２　 ２．５％；从量每百斤６５文

分南北二段征收，分别由

鄂豫货捐局和直豫货捐

局。统收分解，每省五成

１９１５年１月，直隶北段火车货捐局改称京直火车货捐局，

由京兆区与直隶合办，所收税捐，六成解京兆，四成解直

隶瑏瑢。１９２８年京兆划归河北省。所收捐款全解河北省金

库，并改称第一火车货捐局。其征收区域，北自北平西便

门，南至保定

广三铁路 １９０４　 ２．５％ 纳入本省厘金收入
广州至佛山、三水铁路通车后，在石围塘和三水西南设局

抽收火车货捐。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共收火车货捐１．２８万两瑏瑣

粤汉

（广东段）
１９０４　 ２．５％

在石围塘西南设局开办。后将石围塘货捐专局移设黄沙，

并于源潭、西村各设分局，将石围塘局改作分局，连西南分

局共为四区，归黄沙专局统辖瑏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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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路名 开征时间 税率（从价） 税款分配 备注

沪宁铁路 １９０６

分九区征收，每区从价

１．５％，通过全线之货物，

合计１３．５％

宁属、苏属和淞沪三处分

设税局，收入归入其厘金

帐内

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徇铁路公司之请，重定宁苏沪铁路划

一捐章。先后制订《沪宁路厘金办法大纲》《沪宁铁路载运

洋货发给免重征单章程》《议定减收厘金条款》。民国以

后，自沪至镇改厘为税，下关循旧完厘，原订合同继续

有效瑏瑥

道清铁路 １９０６　 １％
豫抚复谓此项货捐为解

部练兵饷需

１９１５年福公司与中原公司合并为福中公司。总公司成立

后，每年包缴统税１０万元，经解财政部转拨豫省，于是道清

路煤捐局遂于“６月１”日完全裁撤。１９２３年９月道清路局

呈交通部谓河南财政厅函谓，现因财政困难拟在道口设立

道清全路货捐总局，并于新乡清化各设办局一所，按海关

半税税则征收瑏瑦

京奉铁路 １９０７

不专设铁路货捐局，依已

有税率征收。“适用一般

厘金规则。”瑏瑧 在火车站

设卡查验

关内由直隶征收。关外

由奉天征收。１９１０ 年，

奉督咨邮传部设锦州捐

税局。关 外 于 １９０９ 年

取消

京奉铁路没有专门征收铁道厘金之制度，适用一般厘金规

则瑏瑨。１９０９年，邮传部与奉天督抚协商后，取消沟帮子税

局。１９２３年，直隶似仿津浦铁路货捐成案，在天津起至临

榆间征收火车货捐。财政部表示赞成，但要求由财政部

“拟仍由部派员设局稽征”瑏瑩。未实行

京绥铁路 １９０８

无固定标准。主要由沿

线包头、丰镇等地钞关、

厘局和捐局征收。没有

专设铁路货捐局

财政部数度计划增设税

局。但１９２３年沿线各种

杂捐 大 都 由 地 方 政 府

征收

１９０９年，在各方压力下，直隶总督同意取消丰台、张家口京

张火车货捐局。１９１６年，山西财政厅派员在天镇、阳高、大

同等处设立捐局征收火车落地税，交通部再次要求取消。

１９２１年３月，京绥铁路通车，财政部拟仿津浦铁路办法，设

局抽捐。因商人反对，迅速撤销。１９２３年，京绥铁路延伸

至包头，铁路货运日增，开征了铁路运输货税。１９２５年，开

征地方附加二成捐。此后京绥路沿线捐税庞杂，饱受诟

病。有报道称，１９２７年京绥路附征捐税率高达全路运

价７６．６％瑐瑠

沪杭甬铁路 １９０８
移设原有水卡至火车站，

并不另订征收标准

浙江的做法只是在原有厘卡的基础上裁去原有同一位置

上的水卡而代之以设于火车站的“旱卡”，并未因此加设厘

卡瑐瑡。１９１５年３月路政司以浙财厅拟于沪杭南添设铁路总

稽核，常川梭巡，以杜夹带偷漏。１９２６年，浙江实行铁路通

行税。自７月１６日起，沪杭路奉省政府令，征收票价运价

５％之铁路通行税，票价不满１角者免征瑐瑢

正太铁路 １９０８　 ２．５％ 山西省实行移卡就路

起初并不称铁路货捐。１９２０年山西在正太线设东路火车

货捐局，大同厘金改为大同火车货捐局。货捐是查照统税

税率经征，将厘金与商税合并为一。１９２６年山西征收护路

费，按正太运价的２０％征收，１９３０年取消护路费，改征火车

货捐，每车定为７元瑐瑣

潮汕铁路 １９０８　 １％ 归入潮州厘厂

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对潮州至汕头铁路的货物，设局抽收

火车货厘，按货价１％计征，属于潮州厘。潮州厘金只征起

厘不征验厘，亦不征收坐厘、补厘和台炮经费，因而税负最

轻，有别于粤省其他地区的百货厘金瑐瑤

汴洛铁路 １９１０　 ２．５％

收入归河南省。但若货

物经过汴洛与京汉两路，

则合共征收２．５％，不得

重复征收

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奏设，援照《京汉收捐章程》抽收货捐。于

郑州、洛阳车站附近均设分卡，以便稽征瑐瑥

广九铁路 １９１１

凡由火车运载之货，其为

通行厘则所载者，照则加

四分之一。其为厘则所

未载者，值百抽二·五，

均作一次统抽

１９１１年，广州至九龙铁路通车，也设局抽收火车货捐．仿照

广三铁路按货价２．５％征收瑐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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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路名 开征时间 税率（从价） 税款分配 备注

吉长铁路 １９１３
车站设局查验税，不单独

征税
１９１３年９月，颁布《吉长铁路车站稽税章程》十条瑐瑧

津浦铁路 １９１５
分南北两段征收，分别为

货价的２．５％

由财政部直辖。如何转

拨四省及数额多少，尚未

见详细资料

与其他铁路不同的是，凡从津浦铁路外的火车装运货物，

经过本路者，不问已否纳税，须遵照本规则完纳货捐瑐瑨

开徐铁路 １９１５　 ２．５％

财政部对河南江苏两省

的征收方式进行协调，不

再统征分拨，而是各征二

五半税

由陕县新辖之观昔堂以及汴洛归德运往徐州之货河南境

内只收捐一次，经过各局概不重征瑐瑩

湘鄂铁路 １９１９　 ２．５％

１９１９年３月，粤汉铁路武

岳段通行后，湖北率先在

沿线设货捐局。“即经援

照津浦路局分段征收成

例，由鄂先行独办，则仍

按火车货捐值百抽二五

通例，减半征收。以备湘

省设局后，各征一半”

１９１９年３月，湖北省武羊火车货捐局规定商人由铁路装运

武昌的茶除交茶税外，均在鲇鱼套车站补纳火车货捐。每

包重１５０斤纳捐铜圆５８０枚，较宝塔洲原定捐率征收高７

倍之多。之后，交通部转咨财政部，要求免鄂茶一税两征，

以运费６％抵补。财政部以商人贪图便利，辗转改为车运，

决非运费６％所能抵偿，不同意以费抵税瑑瑠

胶济铁路 １９２４

普通货物按运价２０％征

收。特种货物分轻征货

物和重征货物，轻征货物

按运价１％至１８％征收，

重征 货 物 按 运 价 同 数

征收

收入归山东省财政厅。
１９２５年，张宗昌督鲁加征４倍。陈调元１９２９年５月主鲁

后，着手核减胶济路货捐瑑瑡

　　从上表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各条铁路上征收
方式和征收标准不尽统一。大部分铁路是按货价

２．５％征收，分段或一次性征收。此外，还有若干铁
路并不按２．５％标准征收。如沪宁铁路明显高于

２．５％，征收次数多，税率也偏重。“沪宁铁道，从前
于吴淞南京间分为九区，每区课从价百分之一半，
通过全线之货物，合计课百分之十三半，故由铁道
运货者极少，火车惟有载客。”瑑瑢显然１３．５％的税率
远高两段征收合计５％的京汉铁路。出现这种苛
重的铁路货捐，与江苏整体厘金税重有关。罗玉东
在《中国厘金史》中称，“江苏厘金的税率，虽为值百
抽五，但是因系采用遇卡纳捐的办法，其一般货物
所纳税额当在１０％以上，以４卡论则为２０％（原
注：平均不到４０里即有１卡）。故各省厘金税率，
以江苏为最高。”瑑瑣江苏捐卡主要有水卡和旱卡两
种。初起，货物主要靠水路运输，水卡举足轻重，苏
州牙厘总局下设水卡１６１处，而旱卡仅５处；松沪
捐厘总局下设水卡５４处，旱卡仅３处。金陵厘捐
总局所属也主要是水卡。沪宁、沪嘉铁路通车后，
旱卡收数迅速增长瑑瑤。
广东省内铁路货捐征收税率也不一致，粤汉、

广九按２．５％征收，但潮汕铁路则按１％征收瑑瑥。
潮汕火车货捐被纳入潮州厘一并征收，由潮州厘厂

兼办瑑瑦。潮州厘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区域性厘金制
度。鸦片战争后，因潮商不满清政府辟汕头为通商
口岸，故广东各属先后开办厘金后，潮商则拒不遵
行。直至１８９９年，清政府派大学士刚毅去广东筹
款，乃令潮商每年认报效银５万两。翌年，粤督抚
岑春煊又以奉派筹措赔款迭有增加为由，令潮商另
加认报效银１０万两，以抵代内地厘金。嗣后废止
报效银，改在潮州设厂抽厘。开办伊始，为减少阻
力，税率从轻制定。凡华商进出内地货物，按货价

１％征收；外商运洋货入内地或运土货出海口，照章
完纳２．５％的子口半税。潮州厘金只征起厘，不征
验厘，亦不征收坐厘、补厘和台炮经费，因而税负最
轻，有别于粤省一般百货厘金瑑瑧。潮汕铁路行车后
所收厘金极为有限。如１９０８年潮州厘为 １０９
３１１．４两，其中火车货厘仅有７７４．１两；１９０９年抽
收 厘 金 １２９　１９０．２ 两，其 中 火 车 货 厘 有

１９６５．６两瑑瑨。
尽管各条铁路货捐税率并不一致，但与其他类

型厘金征收的无序相比，铁路上的货捐征收相比较
比较规范，税率有章可循，体现了依章征税的原
则瑑瑩。京汉铁路全线开通前，直豫两省已订有《直
豫火车货捐试办章程》。１９０９年，豫抚咨商汴洛路
局制订了《汴洛火车货捐试办章程》，对因京汉、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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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线路交叉而形成的货捐征收问题进行了规定，避
免同一货物在省内重复征收。章程规定货物运输
途经两条铁路时，只征收一次货捐；一路已征，另一
路则不得重征；货物在两路交会点郑州装运时，货
捐由承运之路货捐局征收；由汴洛转入京汉出豫境
卸货者，两路货捐局各抽一半（１．２５％）瑒瑠。
随铁路而兴的铁路货捐显然是既存厘金的替

补品，但又与既存厘金有着明显差异，其税的性质
更为明显，不像厘金在费与税之间难以厘清。因有
这样的征税特点，清末民初各地在实施统捐时，铁
路货厘最早被纳入统捐的范围。“鄂省在未改统税
以前，已有一类似统捐之厘捐，即火车货捐是也。”
“征收一次后，鄂豫皆不重征，故与统捐无异。”瑒瑡

１９１１年，江苏在实行统捐改革时，就提出以铁路货
捐制度为参照标准。江苏针对苏属地区瑒瑢统捐改
革拟定三期改革方案。其中第一期就是依照铁路
货捐办法，划一标准。“第一期专将沿途卡捐按照
经过局卡，分别应完厘数，按道合计统征。凡向完
产地捐、落地捐及认捐之货，暂仍其旧，其捐数即按
照铁路现订章程，水旱卡划一抽收。”瑒瑣在具体章程
中，移植铁路货捐税则之处颇多。如第十条，“既办
统捐，应一律刊刻统捐票，仿照铁路捐票办理。”第
十一条，“应将各项捐则仿照铁路货物表各于局门
悬挂一道，俾商人得以洞悉，司巡无从高下其
手。”瑒瑤就此而言，因铁路货捐的制度规范，反而成
了对厘金进行改革的蓝本。此次江苏统捐改革中，
巡抚程德全在奏稿清楚地道出，厘金与铁路货捐在
本质上并无差异，厘金弊病在于缺乏统一规制。
“窃维厘金之设，仿于古者关市之征，亦即东西各国
物产课税之法。徒以机关繁密，章制分歧，税率失
轻重之均，税目无良恶之择，立法未善，积弊日深，
遂为世所诟病。”瑒瑥

综上所述，铁路货捐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厘金的
一种。清末以来，不少地方性税种“虽未用厘金之
名，而实际上固均为厘金性质”。有的文献称之为
铁路货捐是一种特定货厘瑒瑦不无道理。厘金大致
分为三类：一是出发地厘金，二是含有通过税性质
之厘金，三是到达地厘金，称为销场税、落地税瑒瑧。
若从征收类型而言，铁路货捐三者兼有。从铁路货
捐的征收程序来看，若从起运站开征，则具有出发
地厘金的特征；若在卸运站征收，则具有销场税和
落地税的性质。从征税形式上看，一条铁路对货物
只征收一次货捐，或分段征收货捐，通过税的成分
会更明显一些，沿袭了传统商税与已有厘金制度。
“自古关市之征，皆为征商而设，征商则多不宜征之

于产地。”“吾国捐税之法，随时起义，随事合名，虽
并无统系可言，惟由关而推衍为卡，大率以通过税
为取民之常制。”瑒瑨铁路货捐的征收，与通过铁路运
输的货物的目的地直接相关，这与既有设卡抽厘，
或坐厘、板厘并不完全一致。某种货物通过铁路抵
达某站后，若继续通过其他铁路线或其他运输方式
运往他处，则所征货捐是一种销场税；若货物卸载
后就地销售，所征收的铁路货捐则似落地税。京
汉、津浦铁路因分二段征收，其征收原则是：“通过
时，概不征收，仅于落地时课销场税。”瑒瑩有论者谓：
“落地捐则性质复杂矣，有落地即销售者，是即销场
税也，有落地不遽销售而更运他处者。”瑓瑠也有学者
认为，“现时各大铁路亦大都实行此税制。”沪宁铁
路则更为复杂，对于土货之厘金，同时征收出产税
与销场税，均为值百抽二。“此种税率，现时虽最高
不过值百抽五，然以土货通行同内而受层层留难．
同已大悖于近代税制之精神矣。”瑓瑡晏才杰在《租税
论》中也指出：厘金“为一种货物通过税性质，与完
全之产销税迥异，今欲细为划分，则又错杂纷纭，苦
无界限”瑓瑢。因而，铁路货捐貌似比其他类型厘金
规范，但从税制特性而言，实质与厘金并无二致。

二、铁路货捐对子口税的替代
及其所引发的中外纠纷

　　从厘金产生和演化过程来看，中央政府因财政
极度匮乏而不得不允许地方创设厘金制度时，即赋
予了地方督抚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地方督抚可以
决定征收厘金的范围、设立厘卡的数量、征收的税
率、厘金的用途、报销的数目以及对厘局人员的任
免和奖惩。尤其是在解协饷制度发生变通之后，地
方督抚对地方财政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加强瑓瑣。尽
管晚清时期已经出现了具有地方税特征的厘金，并
形成了地方财政分权的事实，厘金却一直没有被明
确界定为地方税，只是地方代征，厘金收入需要通
过不同方式上解中央财政。地方从其中获取财政
收入的效果取决于能否扩大征收范围和更多地截

留厘金收入，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一个与子口税
争夺税源。
晚清时期，因税收收入归属不同，地方政府力

图以厘金替代子口税，并通过扩大厘金征税范围，
吸引税源，排拒子口税。针对子口税与关税的特殊
关联，地方政府始终强调子口税仅仅只是过境税而
已，厘金的征收范围远不止过境这一环节。各地一
般会利用厘金名义加征产地厘金、落地厘（税）、销
场厘（税）等过境税之外的税费瑓瑤。征取落地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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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既不违反条约，又能弥补地方财政损失的
“两全之策”，在中部和南部省份得到普遍实行。落
地税的征收无疑将使子口税特权的作用大打折扣，
影响洋货在中国内地的销售，抬高洋货价格，因此，
一直受到在华外商的强烈反对。１９世纪末，一些
省份不但确定了高额的落地税率，而且还对以子口
税单运销洋货的华商留难和恐吓，子口税制度难以
得到普遍落实瑓瑥。
因铁路运输方式的特殊性，各地并不将铁路货

捐归入某种已有厘金类型，而将其视为独立的厘金
种类，它几乎涵盖了子口税、各类厘金的税制目标
和功能定位。只是就征收标准而言，显然有着取代
子口税的用意。２．５％的征税标准始于京汉铁路，
各路仿效居多。这一税负水平，与早前存在的子口
半税有着微妙的相似之处瑓瑦。依照《天津条约》的
规定，外商在缴纳子口税或厘金二者之中有自由选
择权。外商对两者的取舍，自然遵循趋利避害的原
则。这便使子口税制推行的区域分布及其推行程
度的深浅，与各地厘金制度的实施状况密切相
关瑓瑧。江苏厘金繁重，外商申领子口税单比例比较
高。１８７５年，镇江口岸进口的洋货中，申领子口税
单运入内地的货值占总货值的７８．４％，高居各口
之上。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子口税的增加，自然意
味着沿途厘金局卡收入的减少。在确定铁路货捐
税率时，子口税就成为重要的参照标准。“各省当
局都要识这种必要性：如果他们要控制这一部分税
收，就必须把地方税课减低到接近条约规定的子口
税水平。因为只要这样做，商人为了避免各关卡税
吏因发现货物备有子口税单而常加以细小的麻烦

和羁留，便宁愿完纳稍微高一点的厘金。”瑓瑨

就铁路货捐的形成缘由而言，其实行类似子口
税的征收规则，与海关总税务司最初的建议有关。
在铁路开通之前，即有人建议将对铁路运输货物的
征税纳入关税系统，并在沿线设置相应的口岸制
度。御史陈其璋曾奏，“请开内地铁路口岸，借增关
税。”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对此持否定的态度，“查铁
路系照陆路运货章程办理，即不必更添口岸名目，
转增纠葛。”但是如何对通过铁路运输的中外货物
征税，商部曾提出模仿海关的办法，只在起运（出
口）、卸运（进口）两个环节征税。京汉铁路沿线地
方督抚抽收货捐时，总税务司曾提供“铁路设关抽
税酌拟大概章程五条”瑓瑩。芦汉铁路抽收货捐的方
式，实际上基本遵照总税务司建议的方案。１９０３
年１２月５日，外务部在致商部文中称：“光绪二十
八年六月十七日总税务司申复铁路设关抽税酌拟

大概章程五条，相应照录原文，咨行贵部查照，以备
采择可也。”瑔瑠同时，外务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强
调铁路货捐与子口税是针对内地货运流转的并存

的税种瑔瑡。但是，总税务司设计五条章程，旨在由
其掌握该项税种的征收权。１９０２年河南、湖北两
省在芦汉铁路南段开始征收铁路货捐时，海关总税
务司曾训令江汉关派关员参与征收瑔瑢。外务部因
其与关税没有关系，拒绝由海关代征，而是由地方
督抚通过相互协商的方式联合征收，统征分解。
铁路货捐虽然模仿子口税的模式征税，但受不

同地区子口税推进情况的影响，外商对子口税的反
映存有差异。中西部地区子口税单长期受到冲击，
位于中西部的京汉铁路推行铁路货捐，遇到了阻力
并不大。相对而言，在沪宁铁路、民国初年开通的
津浦铁路，西方反应比较激烈。
如上文所述，沪宁铁路厘金制度是清末各铁路

中最为繁杂的，税率也明显偏高。其原因主要有
二：一是沪宁与长江水运路线平行，而江苏厘金收
入主要源于水卡；同时也存在着火轮与铁路争夺货
源问题。“沪宁铁路厘金太重者，原无他故，亦惟本
省大员坚持庇护小火轮公司之生理，俾其垄断运载
之利息，俾得以满其心愿也。小轮之网利固可喜，
而小民之受害更可忧，且该路亦中国无上产业，必
求其勃然兴起，方能裕国便民而为无穷之利权
也。”瑔瑣二是江苏铁路沿线厘金征收分三区征收，厘
金体系的结构及征收标准、程序异常复杂。沪宁铁
路厘金远比其他铁路的货捐复杂，有的关卡征收的
铁路厘金具有通过税的性质，有的则类似落地税或
销场税。江苏地方政府始终强调其厘金制度的特
殊性，“沪至宁未能铁路之前，向向节节有卡。”“与
直省与关内向无厘卡，因路设捐，所以只完一次者
情形不同，恐未便援照办理。”瑔瑤因而，在确立厘金
征收标准时，发现若以芦汉为蓝本，是难以抵补水
运厘金损失。恽毓鼎在其日记中，对其中原委有所
阐述：

　　沪宁铁路火车开行。自镇迄沪，厘金水卡
岁收二百万金，其利尽失。苏抚添设火车税
捐，值百抽二五，然所收远不敌厘金。又铁路
合同有优免之例（胶济路全免捐税，则以德人
强权故也），利源尤匮，乃行文户部，议抵补之
策。余与兰泉谈及，因检芦汉章程、公牍遍观
之。然直豫本系陆卡，以火车税抵厘税，数尚
相当，若镇沪则水卡林立，所以取诸商货者至
纤且巨，其情事迥不相同也。瑔瑥

为了抵补因铁路转运造成的水卡厘金损失，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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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铁路的货捐征收对象有意针对依子口单运销内

地之洋货和依三联单运载出口之土货。因为沪宁
路商业贸易繁盛，运输外国货物亦多，洋货完纳进
口税后由火车运送时，税局应发给免重征单及子口
税单，但苏省税局却往往不予发给。“外人有以此
税为违反条约之行为者，但实际上此税课于坐贾之
手，非由外人征收，不能谓悖反条约也。”瑔瑦如，英美
烟公司之所运纸烟在上海入关后，由铁路运至苏州
通商口岸，已经完纳进口正税，海关发给免税执照。
有了执照，“凡运通商口岸及小轮动载沿途厘局概
不再征。现在纸烟由铁路运行厘局，欲抽捐银七十
余两，厘局因铁路与水卡不同，不承认此项免税
执照。”瑔瑧

英国公使对通过沪宁铁路之外国货物被课以

厘金提出异议，甚至要求取消。其理由是申领子口
税单的货物不应缴纳任何厘金。沪宁铁路通车后
几年中，英国公使不断对中国方面施加压力，要求
改革沪宁铁路厘金制度。英公使照会外务部，谓洋
货已完进口税，由火车改运至其他通商口岸，应由
税务司照章发给免重征单及子口税单，同时要求减
少厘税道数，划一捐章，减成征收，以促进沪宁路货
运瑔瑨。在英国的外交压力下，邮传部敦促江苏地方
政府对征税章程进行修改。出于地方利益考虑，江
苏地方政府一直持抵制态度。江苏地方坚持对有
子口税单的货物征收厘金的理由是沪宁铁路借款

合同第十四款的规定。该条规定，“如中国别条铁
路办理厘金，更优于此约所指之铁路，则此铁路及
藉此铁路运货客商应得一体均沾。”瑔瑩

１９０６年，苏省牙厘局以沪宁铁路运货不经水
卡抽厘，要求按水卡向章设旱卡抽厘。该路总管理
处以苏省厘局所定捐章办法诸多窒碍，“叠经督办
大臣咨商苏抚，嗣由邮传部饬总管理处与厘局会
商。只以各争一词，相持年余，未能就绪。”瑖瑠沪宁
路局与江苏督抚进行了数次交涉，因地方政府的要
索过多，往往不得要领。江苏地方督抚对外务部、
度支部要求改变沪宁铁路厘金咨文，甚至置若罔
闻。《申报》上曾有这样一段报道，显示出中央政府
的职能部门在外国公使与地方大员之间冲突时所

表现出的尴尬与无为。

　　驻京英使屡次向外部交涉并要求停征。
早经外部电咨江督苏抚筹议办法妥订章程，乃
日久尚未见复到。近日英使又向外部提议，当
由该部行文税务处转咨江苏督抚，略谓沪宁铁
路运货抽厘事，昨准外务部来文，英使又复提
议，谓常按照合同第十四欵及他处铁路成案办

理等语。查此事前由度支部行文置督抚酌照
直隶等省火车货捐妥定稽征章程，业经知照本
处有案现在章程，想已定妥希将详细办法，先
行电复，以便商同外务度支两部酌定因应
之法。瑖瑡

１９０８年３月，在英公使严词要求下，邮传部最
初拟派左丞蔡乃煌前往江苏与地方官员商议，因蔡
乃煌简放苏松太道，随即改派左丞那晋赴苏，“会同
沪宁总办施肇曾谒苏省督抚，商议沪宁路厘金，磋
议数次，决定办法大纲。”瑖瑢很快就订立了《沪宁路
运载洋货发给免重征单章程》，给予外商选择缴纳
铁路厘金或子口税的权力。如第一条规定：“免重
征执照可由江海、苏州、镇江、金陵四关税务司给
发，惟须先由商人禀请。所有已完进口税之洋货复
运出口，务先呈明指由火车以抵沪宁路线经过之通
商某口，始准不重征税。”瑖瑣第十条规定，“已完进口
正税之洋货，欲由铁路装至不通商处之车站，亦可
准其运往，惟须请领入内地之运照，或完厘金，听从
商便。”瑖瑤

因上述大纲较简，故需制定详细章程。几经商
议，并在英国公使的干预下，沪宁路局与苏省牙厘
局于１９０９年制定了《议定减收厘金条款》及《议定
合同》，规定经铁路运送货物时，必须预先报捐；货
物只计净重；布匹、棉花、杂粮、牲畜、煤炭等物厘捐
酌减；凭捐单印花装货，凭捐单发给提货单，免捐物
须经厘局验明盖戳方能装运；由车站会同厘局于未
装运前进行查验，运输途中不准查扣货物；等等。
其后，与英国公使屡屡交涉，结果外务部同意“将有
关其大略之告示张贴于各车站，其中规定米谷类将
十减为八，杂粮将十减为七，豆、面粉及烟草将十减
为五（所谓厘金税是略低于百分之一之税）”瑖瑥。

１９１０年，英公使认为旱捐征收比例高于水捐，要求
订立水陆捐单划一通行章程，水旱捐征单可以互换
使用。邮传部、沪宁路与苏抚对此并无太大异议，
并开始着手拟订出相关章程，但未及议行，清乃亡。
民初沪宁铁路货捐征收仍然比较复杂。１９１９年３
月，江苏财政厅与沪宁铁路管理局订立沪宁铁路运
货完厘合同。“窃维沪宁铁路火车通行之始，运货
往来应完厘捐，曾经订立合同条款，互相维持，各予
权限。民国以来，自沪至镇改厘为税，下关循旧完
厘，原订合同继续有效。”瑖瑦

在铁路货捐与子口税争夺税源问题上，中央政
府与地方政府没有原则性的矛盾。子口税出现后，
中央政府始终对其适用范围和行收对象上没有与

地方政府、外商之间达成明晰的规则，各地执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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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并不一致，这与中央政府对子口税的排斥不无关
系。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中央政府既对地方政府
征收铁路货捐，一直持默许的态度，也没有制订统
一的征税规程。其潜在目标在于，希望抑制西方商
人通过子口税制度所获得的利权，并有限度地保护
地方当局的财政收入。因缺乏明确的政策规定，地
方政府获取多少货捐，取决于其在各种压力下，是
否坚持自己的利益主张。如何让更多的商人缴纳
铁路货捐，防止他们用子口税单或三联单规避铁路
货捐，是地方政府制订铁路货捐规程的重要目标。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而言，铁路货捐与子口税在形式
上颇为相似，但背后却是相互抵销的关系。

三、路权分散与铁路货捐制度的有限变革

近代中国铁路初兴之初，实行铁路督办大臣体
制，地方督抚对铁路相关事务有着较深程度的介
入，中央政府及其铁路管理机构对铁路控制权有限
度的，路权分散的状态长时间存在。这使得各地从
铁路获得税收数量，既与各地铁路长度、地方对铁
路控制程度密切相关，也受制于铁路货运的流向与
密度。铁路线的开通会带来商路的改变，但各条铁
路的运货量与效益则其与贸易路线的契合程度不

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的铁路因其与传统商路
贴近，贸易量增加迅速，沿线省份则从铁路货捐中
收益颇多。
首先开征铁路货捐的芦汉铁路（通车后不久改

称京汉铁路）并没有遇到太多的矛盾，原因在于铁
路通车后，货源充足，获益颇多；沿线直豫鄂三省也
获得可观的铁路货捐收入。鄂豫两省联合首次开
征铁路捐后，“华洋各商遵行，并无歧义”瑖瑧。芦汉
铁路通车之后，沿线省份贸易量激增。１９０４年河
南货物由汉口输出之总值达７４０万两，芦汉铁路通
车后至１９１０年，其输出额飙升到１　７９０万两。

１９１０年汉口土货出口总值较之上一年度有大幅提
升，海关方面认为，土货出口贸易的增进因素是京
汉铁路通车，有利于开辟货物新的来源，并减轻了
运输成本，加速了运输时间，保障物资运输的安全。
这南北的铁路大干线，其过境货物运输量远大于省
内货物的装卸量。南方诸省及两湖经由此路北运
之货物，主要是粮食、木材、百货等瑖瑨。
在京汉铁路沿线三省中，河南省因清末有京

汉、汴洛和道清铁路三条铁路开通，铁路货捐在地
方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例迅速抬高。“河南全省百
货厘税，自铁路开通后。日渐发达。全年比额，由
四五十万增至一百余万元。”瑖瑩下表略可反映清末

最后几年河南铁路货捐的增长情况。

表２　光绪二十二－三十四年河南厘金收入的铁路货捐

年份 火车货捐 厘税总收入 火车货捐占比

二十九 １３　３２３　 ３８　５２３　 ３５％

三十 ３９　８５７　 ７４　３５２　 ５４％

三十一 ４４　６０２　 ７６　１１７　 ５９％

三十二 ６６　６０５　 ８５　００６　 ７８％

三十三 ７６　５４１　 １０２　８４６　 ８４％

三十四 ４３　８２９　 ５１　５２５　 ８５％

　　根据罗玉东《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６０６页）

的数据计算。

有些铁路因货源不足经营艰难，铁路货捐常常
被视为导致货源转向其他交通方式的重要原因。
路局会不断地向中央政府呼吁取消铁路货捐，提高
经济效益，当然会将矛头指向地方政府，“各省谋地
方收入，于路旁设置重叠之局卡，征收税捐，尤于路
务经营生莫大之窒碍。”瑘瑠

在河南，对地方政府抱怨最多的是道清铁路。

１９０７年豫省设货捐局于焦作，次年，路局“以该路
岁收过少实缘于捐局之为渊驱鱼，特函豫抚林绍年
即予裁撤”。林绍年的回复是“该路不振实由路线
过短，运费过重，与货捐无关，且事关指定饷款，未
便裁撤。”瑘瑡邮传部不满河南省的解释，再度要求裁
撤道清铁路货捐，以维路款。林绍年随后又给出另
一个理由，称“此项货捐为解部练兵饷需，碍难裁
撤，该路出产无多。故货运不旺，且路线甚短，商旅
不必欲速均裹足不前。该路货物稀少，实与货捐无
关，如免去货捐，车运亦未必有益”。邮传部经过调
查，发现“捐局收入每年不过数千金，若能裁撤，于
豫省所损不过毫末之征。而道清路实受无穷之益，
且豫省土货畅销影响于实业之发达”。不得已，林
绍年同意“将该捐局所征百货捐停止，专抽煤
捐”瑘瑢。

如果说在道清铁路上河南巡抚林绍年做出让

步的话，那么在京汉铁路货捐改革上，邮传部却遭
到沿线三省地方大员的联合抵制。京汉铁路通车
后，货捐收入增加迅速。邮传部起初并不主张立即
废除这种抽税制度，只是期望将铁路货捐变成为具
有通过税性质的新税制，对征收对象、征收程序进
行调整，使税负与收益分配更为合理，路局与地方
共同受益。

１９０８年２月，湖广总督要求路局准捐局司事
每日至站查对运货报单。邮传部认为此举于行车
窒碍甚多，要求三省派员到北京总局会商。邮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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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豫鄂三省火车货捐事近日电致各该省督抚，派员
至鄂会议办法，并谓彼此如能以公益为心，每年约
可多收二三千万之谱云。”瑘瑣在会谈前，邮传部铁路
总局拟定所谓“两全办法”十三条。但各省委员来
京后，却要求协商凭单运货办法，并将事先拟定的
章程提交路局。京汉路局认为，“承认此办法，则非
有凭单，铁路不能运货，将来运货之权操于捐局司
事之手，流弊滋甚。”邮传部在地方压力下，首先让
步，要求路局在承认货捐制度的基础上，“姑准变通
拟凭单运货章程”。１９０８年７月，京汉路局与直鄂
豫三省协商后，拟订《试办凭单运货章程》十五条，
实行凭单运输，由三省捐局统一各货捐例，“载明某
货抽捐若干，送由路局研究，期于铁路运输无碍。
然后编成印本颁示客商，以免临时议捐，有误行车
时刻。”但三省捐例最终未能划一，原因是三省认为
“路局有侵捐局权限之嫌”，这一新税例只得暂缓
执行瑘瑤。

１９０９年３月，邮传部与三省商裁京汉火车货
捐，其条件是邮传部筹拨款项，弥补货捐损失。邮
传部侍郎沈云沛曾亲赴武昌与鄂督杨文鼎面商。
三省督抚最初表示赞同，但很快改变主意，其理由
是“捐款由部认定，以后无增加希望”。他们甚至担
心，由于失去征税主导权，“权不我操”，“恐部认筹
拨款项，有不足数。仍藉词函复不允裁撤货捐”瑘瑥。
邮传部曾派员到各路局进行调查，期望找到一个两
全的办法。它希望由路局按运费一定比例替地方
政府征收货捐，只是没有明确是由路局在运费之外
代为征收一定比例附加税，还是直接在运费收入内
按比例划拨。邮传部的设计显然与地方政府征税
对象是有区别的，铁路运费是按不同类型货品数量
收取运费，而各省征收铁路货捐则主要依据商品价
格。在征收标准没有统一之前，邮传部很难说服三
省率先放弃对铁路货捐的征收权。清末几年，邮传
部与三省督抚进行了多次交涉，均是无果而返。
出于统一路政的需要，邮传部一直有意对铁路

货捐进行较为彻底的改革，“以该项厘税，无论在何
地何时，均与路为敌，特饬各并研究办法，或由路代
收，或统括于运价之内，俾免捐吏扰乱行车。”瑘瑦但
因对地方督抚没有约束之权，其要求往往不了了
之。受行政权限的影响，邮传部无力满足度支部和
地方政府提出的抵补地方财政收入的要求，铁路局
更是无权阻止地方政府进站征税。
限于自身的权力，邮传部只能在个别路段裁撤

捐局。１９０９年９月，邮传部与奉天督抚协商后，取
消沟帮子税局。每年由京奉路缴款５　０００两，以资

抵补。这笔经费由京奉路按月交给营口道署。其
原因主要是：“由奉至营之路线，与南满路线并行，
南满铁路多方设法，以便商民，且以海关免税单诱
致商货，而京奉铁路则因沟帮子设有分局，运货者
均须于出产销场之外，另纳过路税一道，留难阻滞，
商贾视为畏途，至货运不能与南满竞争。”瑘瑧

１９０８年，京张铁路接近完工时，张家口税关以
铁路通车后，由京运赴张家口之商贸易在宣化就近
上下转运旁销为由，要求在宣化添设分局，居庸关
设分卡，以重稽征瑘瑨。对直隶地方要求沿京张铁路
设卡征捐，并与丰台设立专局五处，张家口设立公
局一处。为协调与张家口税关的关系，１９０９年９
月，订立《京张火车关税货捐合办章程》十六条，其
征收方式和税率仍然仿造京汉铁路，但没有涉及税
款具体分配问题，只在第一条规定“合办分收，以重
国课而济饷需”瑘瑩。究其效果而言，张家口税关和
直隶存在重复征收问题。对此，京张路局不断向邮
传部数次申诉，要求合并税关。京张路局的理由
是，该路不同于京汉铁路。“直豫旧时通行之各府
州县扼要处所，本有厘卡，火车既通，改设货捐局，
统收分角。”但直隶向在京张铁路沿线“向未收捐，
不得谓旧有各局日益减收”瑝瑠。因为事关自身的收
入，度支部支持京张路局，认为直隶无须举办货捐，
应由张家口税关“沿路择路设卡稽征，以保全固有
之税”瑝瑡。此外，崇文门关税与铁路货捐也存在着
重复征收问题瑝瑢。崇文门商税事务衙门称，“本年
（宣统元年）九月初一日，京张铁路货捐局开办起，
至九月三十日止，丰台分局所收税银比较光绪三十
四年九月份，计短三千一百余两，实因捐税重叠，以
致大受亏损。”瑝瑣 崇文门关税直接由度支部掌握。
在度支部与路局的双重压力下，１９０９年１１月，直
隶总督端方照会路局取消火车货捐两局，员司改归
路局任用。随后京张路局会办关冕与直隶厘金总
局总办许引之商定善后办法四条。原设的丰台、张
家口货捐局改为调查京张火车商货局，由京张铁路
兼理瑝瑤。直隶总督同意停办的理由是，“京张路甫
经告成，尚未展至蒙疆各处，且值行车伊始，商情不
无观望，亦鲜大宗货物往来。”但又强调“俟火车广
行，商货渐丰，再行酌复情形，统筹酌办”瑝瑥。实际
上，深层原因是，张家口税关和崇文门税关直属于
中央，若由地方政府自行沿线设卡，会直接减少二
大税关的收入。
直隶不专设铁路货捐的做法，也直接影响了山

西对张绥铁路瑝瑦货捐的开征。１９１２年，山西省因京
绥铁路已修至阳高，似仿正太铁路办法开设火车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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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局。交通部电山西民政长，要求取消，理由是已
经撤销张家口税局所设之丰台、康庄和宣化府各分
卡，另由路局拨款抵补瑝瑧。北洋政府随后再次令将
京绥路沿线厘局卡裁撤，并勒石永禁瑝瑨。作为补
偿，由交通部每年认解库平银１０万两，抵补路捐损
失瑝瑩。但此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仍屡次破禁开
征，在１９２１年引发规模颇大的抗捐风潮。到

１９２３年，京绥货捐号称年收２０万元。京绥路因
货捐及其他杂捐苛重，成为因捐病商的典型。有调
查称，京绥路货运税率约等于全路运价７６．６％。
面对商民不断吁请和抗议，地方督抚也会做出

较小的让步。１９０７年，顺德商务分会总理翟钊禀
控直豫货捐局按百抽二五增抽钱捐，“以致商民咨
嗟，饮恨裹足，侧目而不敢异言。”接到投诉后，天津
商会迅速做出答复：“抽收钱捐，本会无案可稽。既
称于市面有关，候即转禀官宫保商宪，转饬该捐局
查明停抽，以慰商情。容俟示到饬遵。”同时，天津
商会总理、协理联名具禀直隶总督袁世凯：“仰恳宪
恩俯念商艰，转饬该捐局停止钱捐，实于商情市面
两有裨益。”对此，袁世凯饬局即行停止。
在中央财政部门无力抵补厘金损失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始终坚持铁路货捐只是替代既有厘金，其
有充分理由开征，属于其征税权力范围之内。只有
铁路货捐直接影响到中央政府的利益，或涉及与在
华外资铁路竞争时，中央政府的财政主管部门才会
对个别路线货捐制度实行有限度的改变。这种改
变若能得以实现，一是不能过多损及相关地方政府
的财政收益；二是要得到中央政府铁路主管部门的
支持。中央政府铁路主管部门因受其权限所限，对
地方政府征税难以进行直接干预，同时它与中央财
政部门之间也缺乏针对地方在铁路线上征税的协

调机制。因而，清末乃至民国时期铁路货捐制度的
变革只是相关各方利益调整的结果，不足对此种饱
受诟病的税种进行彻底的变革，铁路货捐仍然
如故。

四、余论

综观清末铁路货捐产生与演变的历程，可以发
现，路局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显得非常关键。其背
后应是在经济利益诱导之下的税权与路权冲突，而
这种冲突在税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背景下，铁
路运营效率只能让位于财政需求，地方政府只是在
各方压迫下做出有限度的让步和变革。产生这种
冲突的前提，在于二者的权力边界是不清晰的。路
局只有拥有清晰边界的行政权才可能对抗地方政

府的征税行为；同时，只有厘金成为完整意义的地
方税，地方政府才可以合法地对铁路运输行为征
税。事实上，二者都不可能完全拥有行政管理上排
他性权力，它们之间权力冲突是必然的。
严格说来，铁路与地方政府之间并没有行政的

隶属关系。但在近代铁路起步之初，实行的是以地
方督抚为主角的铁路督办大臣制度。这一体制背
后体现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在铁路管理的双重或

交叉的关系。有人称：“我国借款官办合同上，均载
有一切职权由督办执行一语，作俑于关内外及清代
铁路总公司”。列强只把督办铁路大臣作为交涉
对手，“债权者只知有督办，并不知有中央，故政出
多门，大权旁落”。地方大员往往借助铁路督办
大臣的身份代表中央与列强交涉，通过铁路获得更
大财政收益也成为他们追求目标。尽管商部、邮传
部均有意改变督办大臣体制，究其实际，这一制度
是晚清时期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因而，路局对
地方政府征税行为无力抗拒或无奈地接受，其潜在
的前提是地方政府拥有对铁路的部分行政管辖权。
铁路货捐纳入中央与地方共同负责的征税体系之

中，铁路部门对此并没有任何排他性的权力。自清
末以来，实施中央与地方之间现实上的分税制，俨
然强化了地方政府征收铁路货捐的法理基础。地
方政府拥有针对货物流转征税的权力，铁道行政机
关和铁路企业就无法从法理上制止地方政府对铁

路货运行为征税。
尽管近代铁路管理体制在不断变革，铁路管理

权的层级不断提高，但是，从法理上而言，铁路企业
并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行政化权力，或者说它不是
国家行政系统中的权力机关。地方行政机关兼有
铁路运营区域内的部分行政管理权，在此原则之
下，其行使征税权力恰恰代表了国家的利益。国家
的权力要由地方官僚机构来行使，因此地方官员在
其所管辖区域中在行政管理上有排他性的权限。
从法理上而言，地方政府并不具有独立人格，它只
是代表国家的构成部分，用以表现国家之人格者。
其在地方拥有的权力，表面看来，目标是体现和维
护地方的利益，但从权力来源而言，其依权限所为
的行为，“乃为国家目的而发动，并非机关自身目的
而发动”。国有铁路产权归属基本与地方政府无
关，仍无法合法阻止地方政府在铁路建筑运营中行
使其权限。在晚清，铁路管理体制尚不是完全意义
上的中央集权制，而是存在着由中央政府直接执行
的直接官治和由地方官僚按照自己的权限来执行

的地方官治。邮传部的权限主要集中在铁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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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定轨制、筹还借款、提倡商办以及工程、购料、行
车等，并没有获得与铁路有关的征税权。它既可以
获得诸如在购料等方面的免税权，也必须容忍对其
运输效率造成负面影响的铁路货捐。服从国家的
财政需要，成为铁路部门讨价还价能力低和地方政
府不愿放弃铁路货捐的体制性原因。在铁路控制
权与地方财政权的较量中，前者显然居于弱势。
若从更宏观视野考察，事关铁路货捐的路权与

财权的博弈只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有限度的

层面，甚至表现得有些零碎。因而，需要回到更宏
大的历史现场进行客观审视，避免过度解读，夸大
中央与地方在税权的矛盾和冲突。铁路货捐所涉
及路权与税权的矛盾冲突，是在近代中国单一制政
体之下分权机制的缺陷，表现在二者权力边界的不
确定，导致权力交叉和执行不力。在其他领域也存
在类似现象，这应是政治转型期的产物。铁路货捐
制度设计，地方对征税权力的掌控，是以厘金为中
心的地方征税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尽管有铁路
企业和铁路主管部门的努力，但是，无论中央交通
行政主管部门，还是财政部门，均难以将铁路货捐
从厘金体系中剥离出去，更无力对铁路货捐做整体
性的改革或者废除。“铁路为近代行政之一，以收
入言，当为官营业，属之财政。……故一言铁路，与
一般行政，皆不无因果之关系焉。”正是由于铁路
货捐牵扯出不同权力间复杂关系，邮传部乃至民国
时期的交通部、铁道部无法在地方政府和铁路企业
之间寻求平衡，只能做出有限度的变动。１９３１年
裁厘改统中，铁路货捐作为厘金的一部分才被彻底
裁撤掉。

注释

①一般不直接称为厘金，只是少数铁路，如沪宁铁路

称铁路厘金。

②近代，铁路因其所有制性质，几乎没有过对其运输

行为征税，也没有实行针对客运的征税。为减少征税对铁

路运输的干扰，民初曾多次提出向铁路企业征税的方案。

１９１３年，财政部拟订通行税法草案，规定凡国内铁路和水

上运输工具所载货物和搭乘旅客，即按运费和客票价格征

收通行税。由于外交部和交通部托词不办，故遂中止。

１９１６年，财政部以弥补国家收入为由，改通行税为运输税，

由铁路局按定率代征旅客运输税和货物运输税。（魏颂唐

编：《财政学辑要》，杭州：浙江经济学会，１９１７年，第１４９
页）。此后仍然没有得到推行。可见，近代税收体系中，仍

沿用传统的以商品通过税、交易税为主的“关市之征”的机

制。铁路货捐是针对在铁路上发生的货物流，而非铁路所

提供的运输服务。

③１９１５年，北洋政府财政部设立津浦铁路货捐总局，

由财政部直接征收铁路货捐。此为１９３１年裁厘改统前的

一个特例。它的出现是交通部力推“寓征于运”流产后的

一种变通之举。该路货捐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税，它只

是财政部为沿线四省代征而已。对此进行了初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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